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联盟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浙高课管函〔2021〕2 号

关于开展2021年秋季学期线上一流课程（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跨校共享开课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普通高校“互联网+教学”的指导意见》

（浙教高教〔2018〕102号）、《关于推进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教高教〔2018〕103号）

和《浙江省高等学校线上一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

定和转换工作规程（试行）》(浙高课管函〔2020〕4号)等文件精

神，为促进线上一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下简称线上

一流课程）建设和应用共享，推进线上一流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

决定开展2021年秋季学期跨校共享开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高校作为线上一流课程建设管理和应用的责任主体，

要制定和完善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的相关制度及学分认定和转换

的具体实施细则，严格审查课程信息和课程资源，把好课程的意

识形态关，遴选优质的课程发布上线，做好课程教学运行监管，

完善学校开课、选课、结课备案制度（高校可参考附件的申请表

格式制定备案程序），通知教师及时发放学习成果证书，落实课

程学分认定和转换存入工作。



（二）课程负责人要根据课程所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综合

考虑课程类别、教学内容、考核要求、视频时长等课程属性合理

设定线上学分。要按照平台开课要求填写完善课程名称、课程学

分、课程类型、所属专业、课程简介、教学计划、课程教材、授

课方式、成绩评定方式、教师介绍、课程封面等课程信息并发布

课程。

（三）加入“学期跨校共享清单”的课程需向在校学生和社

会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课程负责人和教学团队要精心组织教学，

及时组织学习者进行测验、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教学活动，

正确评价学生课程学习成绩，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每门课程需制

定和公布在线学习成绩评定办法，规范课程学习、评价的标准和

程序，确保提高线上一流课程的学习效率。各选课学校根据学生

需求和教学需要，配备与选课人数相适应的教学团队，保证教学

的正常有序开展。

二、程序和时间

课程负责人在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以下

简称“省平台”）新学期新建开课或复制开课之后，选择“2021

秋”课程教学周期发布课程。新上传到省平台的课程资源经各高

校教务处在“资源管理”中审核通过后，方可被课程章节内容引

用。

各高校教务处在省平台学校管理端的“课程管理—课程审核”

中审核课程开课申请，课程通过审核后可申请加入“学期跨校共

享课程清单”。

2021年7月20日前，各高校教务处在省平台学校管理端的

“共享管理-课程共享清单”提交本校共享课程。

2021年7月25日前，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在省平台首页



及学校管理端发布2021年秋季学期跨校共享课程清单供各高校跨

校选课参考。

三、其他

跨校共享开课工作流程和操作请参照《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

开放课程跨校共享工作指南（试行）》，也可咨询省平台客服和省

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省平台客服电话：客服咨询热线0571-28274795，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13:00--18:00。

课程管理中心电话：0571-89913077,0571-89913026。

附件：2021年秋季线上一流课程开课、选课申请表

浙江省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共享联盟

（代章）

浙江省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中心

2021年6月23日



附件

年 季学期线上一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开课、选课申请表

课程负责人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课程开课平台 课程起止时间 在线课程专业 在线课程学分

在线课程教学形式
纯线上

混合式

线上学习成果（证

书）获得条件

本校课程名称 本校课程代码 本校课程所属专业 本校课程学分

申请人签名：

部门（单位）意见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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